
 

 

为进一步推动我校人事管理改革，优化队伍结构，建立

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人员的合理流动，以充分调动全

校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管理机构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人事处下设的人才交流中心（以下简

称“中心”），负责校内人事关系已转至“中心”的未聘待岗

人员的交流、服务和管理工作。 

学校成立待岗工作申诉委员会，受理聘用和待岗过程中

教职工有关问题的申诉，申诉委员会将认真调查复议，并提

交学校讨论，形成最终决议和答复。 

二、待岗人员范围 

（一）我校教职工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可进入“中心”

待岗： 

1.由于学校机构调整、岗位变化等原因，暂无工作岗位

的人员； 

2.校内各单位落聘的人员； 

3.因年度考核不合格，且原单位不愿继续聘用，要求学

校调整其工作岗位的人员； 

4.政策性安置或各种原因调入学校，尚未落实工作岗位

的人员； 

5.其他临时挂靠或因特殊情况经学校研究需要转入“中

心”的人员。 



（二）下列人员一般不列入待岗人员范围： 

1.本人辞聘、拒聘（含自动放弃聘任或聘后不到岗）的

人员； 

2.长期病休人员（含精神病患者、残疾人员）； 

3.因工负伤并经鉴定机构确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

力，不能履行正常工作职责的人员； 

4.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或处理及在处分期内的受处

分人员； 

5.距退休时间不满三年的人员。 

三、进入“中心”待岗的程序 

1.各单位（院、处级单位）通过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处

务会）等形式，集体研究确定本单位的拟待岗人员，由所在

单位填写《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内待岗人员登记表》，明确

待岗原因，单位盖章后报人事处； 

2.人事处审核，并报分管人事校领导批准后通知所在单

位； 

3.原单位接到人事处通知后，在三个工作日内通知待岗

人员到“中心”报到。待岗人员在接到通知后一周内向原单

位办妥工作交接手续，到“中心”报到，转接人事、组织、

工会等关系，签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内待岗人员管理协

议书》。未在规定时间内到“中心”报到者，按旷工处理，

连续旷工超过 15 个工作日的，按学校有关规定解除聘用关

系。 

四、待岗人员的管理和安置 

1.待岗人员在“中心”期间，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



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服从“中心”日常管理，并按学校规定

进行考勤、考核，完成“中心”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2.待岗人员应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转岗培训和校内外

有关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个人就业素质和能力； 

3.“中心”提供有关就业信息和咨询服务，并根据专业

对口和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原则，推荐待岗人员到校内各

缺编单位试用，或安排临时性工作。待岗期间“中心”负责

推荐二次上岗机会，待岗人员如无正当理由又不接受工作安

排者，按拒聘处理。各用人单位应积极配合“中心”拓宽待

岗人员安置渠道，在补充非教学科研岗工作人员时，优先从

待岗人员中选聘； 

4.校内接受待岗人员的工作单位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

期为三个月。试用合格后，办理校内聘用手续，享受相应薪

酬待遇。若试用不合格，退回“中心”，待岗人员可重新联

系单位； 

5.待岗人员在“中心”待岗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6 个月。

6 个月后，若待岗人员仍无法落实工作岗位（含拒不服从“中

心”推荐的工作）或连续两次试用不合格，学校将与待岗人

员解除聘用关系； 

6.待岗人员可申请调离、辞职，经学校批准后办理有关

手续。 

五、待岗人员的待遇 

1.待岗人员在待岗期间享有与同类在职人员同等的政

治生活、医疗及其他福利待遇； 

2.待岗人员自应到“中心”报到之次月起发放待岗待遇，



标准按本人原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生活补贴之和发放，应

不低于南京市上年度最低月工资标准。待岗人员如有校内单

位接收，其在试用期内，另发放原岗位工资对应的基础绩效

岗位津贴和校内奖励绩效，校内奖励绩效按试用期（见习期）

标准兑现； 

3.待岗人员一年内待岗时间超过三个月者，不参加年度

考核，不晋升薪级工资；待岗期间，不参加专业技术职务、

职员职级评聘及考工定级，不得申请各类人才项目和荣誉称

号。 

六、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本

办法今后若与上级有关文件不一致的，以上级文件为准。 


